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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3-024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

在银行之间进行调剂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3年2月10日、2023年

2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由于经营发展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融信网

络”）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度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有效期为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总

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

上述授信总额度内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2月 13日、 2023年 3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在银行之间进行调剂的议案》。由于经营发

展需要，天融信网络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总额度拟在银行之间进行调剂，故公司为其

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亦在银行之间相应调剂。调剂后，公司为天融信网络提供担保的总额

度上限人民币120,000.00万元不变。具体情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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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申请公司 银行 

调剂前授

信额度及

相应担保

额度 

调剂额度 

调剂后授信

额度及相应

担保额度 

1 天融信网络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50,000.00 -30,000.00 20,000.00 

2 天融信网络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0.00 30,000.00 

3 天融信网络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30,000.00 0.00 30,000.00 

4 天融信网络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5 天融信网络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120,000.00 — 120,0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5年11月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3号楼四层 

法定代表人：李雪莹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万元 

主营业务：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生产、加工计算机软硬件；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 

最新的信用等级情况：信用状况良好，无外部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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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担保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00%

100%

 

3、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2,730.97 

负债总额 305,828.09 

净资产 316,707.8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12月 

营业收入 332,941.76 

利润总额 13,861.24 

净利润 12,024.56 

4、经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天融信网络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1、公司为天融信网络提供担保，有助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及金融工具的利用，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整体利益。 

2、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良好，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

和财务风险进行控制，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该担保总额度调剂事项的

内容及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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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天融信网络提供担保总额度上限为人民币120,000.0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27%；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00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1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为天融信网络提供担保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形式的对外

担保事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